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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gkml.samr.gov.cn/nsjg/rzjgs/202009/t20200908_321524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》的公告 

2020 年第 39 号 

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16

号），支持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，帮助外贸企业纾困，向外贸企业提供优质便利服务，现

就有关落实举措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加快转内销市场准入 

（一）2020 年年底前，允许企业以自我声明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方式进行销售。转

内销产品应当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。相关企业可通过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，或以产品

说明书、出厂合格证、产品包装等形式对产品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作出声明，法律法规另有

规定的从其规定。市场监管总局将及时公开强制性国家标准全文，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强制性

国家标准及相关配套标准解读，开展网络宣贯培训。 

（二）开通国内生产销售审批快速通道。优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、特种设备生产单位

许可准入制度管理的出口转内销产品审批服务，精简流程，压缩时限。 

（三）精简优化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程序。强制性产品认证（CCC 认证）指定

机构应当采取开辟绿色快速通道、积极接受和承认已有合格评定结果、拓展在线服务等措施，

缩短认证证书办理时间，合理减免出口转内销产品 CCC 认证费用，全面做好认证服务及技术

支持，为出口转内销企业提供政策和技术培训。 

二、全面实施出口企业内外销产品“同线同标同质” 

（一）发挥政府引导和指导作用，支持企业发展“同线同标同质”（以下称“三同”）

产品，扩大“三同”适用范围至一般消费品、工业品领域。即：在同一生产线上按照相同标

准、相同质量要求生产既能出口又可内销的产品，帮助企业降低成本、实现内外销转型。在

食品、农产品、一般消费品、工业品领域，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，全面促

进“三同”发展。 

（二）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，市场监管总局不再对“三同”的技术要求、评定方式和标

识作出行政性规定，也不再公布“三同”企业和产品信息。企业可按照关于供方符合性声明

相关国家标准要求，对其产品作出符合我国和进口国（地区）相关标准要求的自我声明或委

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相关质量评价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和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。 

（三）发挥行业组织管理和服务作用，加快完善“三同”公共信息服务平台。将认监委

搭建的出口食品企业内外销“三同”信息公共服务平台，移交至相关社会组织。充分发挥出

口产品内外销“同线同标同质”促进联盟（认监委支持并指导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会同

相关单位发起）作用，不断完善联盟的公共服务功能，做好“三同”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运行



2 

 

维护工作，完善“三同”企业和产品信息公示、对接各商务平台、公众查询等功能，指导消

费并接受社会监督，让更多的出口企业为社会提供各类“三同”产品。 

（四）开展“三同”产品宣传推广活动。发挥社会各方力量，帮助出口企业搭建内销宣

传推广平台，精准对接消费需求。组织开展“三同”产品的宣传推广活动。 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《质检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出口食品农产品企业内外销

“同线同标同质”的公告》（2017 年第 1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 

  

  

市场监管总局 

2020 年 9 月 4 日 

 


